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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顶傈僳族乡关于印发《拖顶乡2020年省对州（市）脱贫攻坚成效考核指出问题
整改方案》的通知

各村（社区）、各中心（站、所）：
　　现将《拖顶乡2020年省对州（市）脱贫攻坚成效考核指出问题整改方案》印发给你们，请对标认领，抓好整改工作。
　　　　　ZUMoY14gcGUxYRAla2Hfc18xYBAgalPfc2AyOC83aVvfclUxb1kuaizhLR3vHhAkalMuYFktYyzhUUQFKSfhOy3MBiwoT1kmalEzcWIkOfzJOEcOTjQoT1kmalEzcWIkOfzJODYrXVb9LCvuQlwgYy3MBiwAbGANXV0kOkcublPfLSHtLBfwLh3zMSD3KiDvLSPsUiftLR3vKiHyLh=sHDDoOB8AbGANXV0kOfzJODQuXzkDOmsDMSPzLifyLhz1LSACKSQDMjLsNTPzLxz2QC=wQjXvMjEBMzE8OB8Da1MIQC3MBiwDa1MNXV0kOr2OspWO47h2xL7fKceyvZZz4SvuQF8iSlEsYS3MBiwSZVctXWQ0blUNXV0kOqWBw8WO1L2OspW=+Lua09WO47iKv+GU+qhtOB8SZVctXWQ0blUNXV0kOfzJOEMoY14gcGUxYUUyYWINXV0kOqWBw8WO1L2OspWO4yvuT1kmalEzcWIkUWMkbj4gaVT9CPn7T1kmalEzcWIkUV4ocD4gaVT9sbKG0b+Xyb91ob+mOB8SZVctXWQ0blUUalkzSlEsYS3MBiwSZVctXWQ0blUKYWkSSi3vLi=1LCHyLS=4LCfvMiDyOB8SZVctXWQ0blUKYWkSSi3MBiwSZVctXWQ0blUTZV0kOiHvLSfsLCDsLijfLS=5LSb5MSTfHBiJrayj0KS=sMeTz8qGpcWBs+6N7ba2JSvuT1kmalEzcWIkUFksYS3MBiwCa10vcWQkbjkPOiHtLB3xKiD2LCvuP18sbGUzYWIITC3MBiwCa10vcWQkbj0APzEjYGH9Ly=sNTLsLiLsLyTsNTPsQjL7KzMuaWA0cFUxSTECPVQjbi3MBiwPZVMEdGP9KlcoYivuTFkiQWgzOfzJOEAoX0coYGQnOiPtLCTvLC=vOB8PZVMWZVQzZC3MBiwPZVMHYVkmZGP9MB3vMS=vLC=7K0AoXzgkZVcncC3MBiwSZVctYVQCa14zYWgzOivuT1kmalUjP18tcFU3cC3MBiwSZVctXWQ0blUVXVw0YS4lMS=yMlLzYiYiXiMiL1T2NSMgMyPvNFL0YFEiLiAlLSvuT1kmalEzcWIkUlErcVT9CPn7T1kmalUjSFUtY2QnOiLxOB8SZVctYVQLYV4mcFf9CPn7T1kmalEzcWIkS2IjYWH9LSvuT1kmalEzcWIkS2IjYWH9CPn7UlUxb1kuai4VNB3wKi=0bEUASUYyVFkSQGAgcDcKTEAiVWAqRjkOJ0MmZlEWYVUVbTMgSSH1L2=vRSETVlgpZUEORmUFPj4UQkYWUzgEb1khTlomQjIZMjMoU2MmQ2EYRmMTPkMpZ1UQTjEoaVQDVVsEUjnxSkECZlwvYzk2J2ggZFYJbSbuP0YrdlkwSDkVXT8hbkcpT0IEYmAWQhsJXzEJUzr1QloRTkImVVENXVgKXUYyZDoUMVIDR0orbkIWaWkONUIGZjomaEcqXUInQGEgbEElLDoKQyI5a1EgRlsVMkYFbWIlaz8DZUogPzvyYEoZQUcCUzcvb1ItYD4KaD8OMFD0bCchbmIAUloxTWImcmQCcSj3a1UxM1EqX1s3U0cgUxsHYWgGMlUPcG=zRkYiXSApZkEldCY3U1UtQTMBJz0hQiASQlQvakModj4WU1QOQ1nxLS=uVDYqcGI0bF45ZEIyQzUgdGgPQlUoQlwiUFsGRiPqQ2gYZz4vS2YRLzkKcGYXdjsuTEIGX0AzUjMOc2PqLz0wajr0b0IGZUcSMV8wZy=yayAMSmMtLlYoVGTySUPyJzoDP0EsRT04cUYhRUMydDoOdik4UiEPdVcYNVsmbjkkaDIUbEIYMCIYZDE4bUcXSWUMYDwjY1gBR2c5bDbxal0JLUI1QkQKa2=3S0MvPjgsa1otckImbiUsLTE2TlwxSkkRZEgKLWcuQVs3bFwuPzwsUF4JZEcWcVMsSz8KdToBRj8iLFUFcVX4Z130bCcJakUnaSQAaDc5MGEzLmUYUmUsLEAWcyEnLUUBcCcMMmIjRFkzbScoRkkxREgIPlwsbEgXYz0RbG=wcCcxLCLzcD8tQUIWTGIkRls3cGAtbUYSSUUPPlErS1otQT0VQyIRYicUTjsMalwRVlsLRl70ajw0dDzucEYFMj4IcFUSZEMiVCYzZkYrTzYUZTjqZUYmMiYWXzEnLUYRdSUqaWIITUoka1vudDkGMkUIRyPzVWUQSjMWSFowcSAERlb0PUIJbF4VU1QpaULzYFknMlchRz8LXUYBVDcMYiMHR1ojP0gERF42PjDvVFgMVm=zcicuNVEiZCkvM1kEc0L1NV4RYijyXVYHTTUBPTQyOSvuRV0gY1UDPy3MBiwFa2IsXWQkWzYrXVb9OB8Fa2IsXWQkWzYrXVb9CPn7PWQuaVk5XWQoa14eQlwgYy3vOB8AcF8sZWogcFkuak8FaFEmOfzJOEAxa2QkX2QDa1M0aVUtcC3vOB8Pbl8zYVMzQF8icV0kamP9CPn7PlExP18jYVEtYFkSZVctXWQ0blUFaFEm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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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7月16日



拖顶傈僳族乡人民政府             2021年7月16日印发



拖顶乡2020年省对州（市）脱贫攻坚
成效考核指出问题整改方案

根据《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2020年脱贫攻坚成效考核情况的通报》（云办发电〔2021〕78号）、《迪庆州关于2020年省对州（市）脱贫攻坚成效考核指出问题整改方案》（迪贫开发〔2021〕7号）、《德钦县关于2020年省对州（市）脱贫攻坚成效考核指出问题整改方案》（德开组〔2021〕5号）文件精神，为认真做好2020年省对州（市）脱贫攻坚成效考核指出薄弱环节的整改工作，结合我乡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实施意见》，落实省委第三次涉藏工作会议和省委省政府迪庆现场办公会议精神，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政治担当，严格落实“四不摘”要求，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结果导向，着力消除短板弱项和薄弱环节，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确保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各项工作扎实稳步推进。
二、存在问题及整改措施
针对省级指出的五个方面的薄弱环节，共整理出5个方面17个问题，并制定了33条整改措施。
（一）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防止返贫任务仍然艰巨
1.全省脱贫人口数量多，边缘易致贫人口基数大，相当一部分脱贫人口家底薄，收入水平不高，发展意识和发展能力还不强。有的地区脱贫基础较为脆弱，特别是原深度贫困地区产业发展基础薄弱，造血能力不足，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还有短板，乡村建设比较滞后，防止规模性返贫任务仍然艰巨。
整改措施：
一是严格落实“四不摘”要求，加强工作力量，保持政策稳定，保障资金落实到位，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提供坚强保障，确保政策、责任、工作落实到位。
二是落实监测对象帮扶措施，对有劳动能力的坚持开发式帮扶方针，做好特色产业和稳岗就业帮扶，提升发展质量；对无劳动能力无法通过产业就业增加收入的，纳入救助范围；对内生动力不足的持续开展扶志扶智，激发内生动力，增强发展能力。
三是加紧制定完善《拖顶乡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规划》，加强乡村建设力度，补齐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短板，巩固可持续发展基础。
（责任单位：扶贫办、农业综合服务中心、财政所、民政，各村（社区）；整改时限：2021年10月底前取得阶段性成效，长期坚持）
（二）持续巩固脱贫人口“两不愁三保障”仍面临风险压力 
 2.有的地区个别监测对象识别不够精准，帮扶不够及时，容易出现因病因灾因意外事故等刚性支出较大或收入大幅缩减导致基本生活困难问题。
整改措施：
一是进一步畅通部门预警、农户申报、乡村干部走访排查等多种途径，构建自下而上入户排查和自上而下工作预警相结合的常态化动态监测体系，确保不留盲区、不留死角。针对潜在返贫致贫风险及时加大有针对性地产业、就业、“三保障”和饮水安全保障、政策兜底等措施落实力度，做到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及时消除返贫致贫风险。加强系统管理，及时将项目关联受益对象，确保脱贫不稳定户及边缘易致贫户帮扶措施得到体现。
二是待“找政府”App运行后，加大宣传和培训，提升知晓面，提高应用水平，以便所有农村低收入人口在遇到“两不愁三保障”问题时，能够及时便捷地运用手机提出救助申请，政府各职能部门建立快速响应机制，做好情况核实和开展救助，坚决守住防止规模性返贫的底线。
（责任单位：民政、残联、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中心、教育、自然资源和村镇规划建设服务中心、卫生院、水利水电服务中心、扶贫办，各村（社区）；整改时限：2021年10月底前取得阶段性成效，长期坚持）
3.有的地区脱贫人口中老弱病残等特殊困难群体占比高，对政策收入依赖程度较高。
整改措施：
一是保持过渡期社会救助兜底保障政策总体稳定。对脱贫人口中完全丧失劳动能力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且无法通过产业就业获得稳定收入的人口，依规纳入农村低保或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范围，对符合条件的及时给予临时救助，有特殊困难情形的通过“一事一议”合理提高救助标准。
二是分层分类对低收入群体开展常态化帮扶，对有劳动能力的坚持发展产业，参与就业帮扶，依靠双手勤劳致富。对丧失劳动力但无法通过产业就业获得稳定收入的以现有社会保障为基础，按规定纳入农村低保或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范围。对实现稳定脱贫的实行渐进退保。
（责任单位：民政、残联、扶贫办、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中心，各村（社区）；整改时限：2021年10月底前取得阶段性成效，长期坚持）
4.有的地区义务教育控辍保学压力较大，一旦工作力度减弱，易出现问题反弹回潮。
整改措施：
持续深入开展控辍保学专项行动，确保工作力度不减。进一步强化“双线四级”责任落实落细，抓好辍学漏报率和依法控辍“四步法”执行率，严格落实控辍保学“四步法”确保除身体原因不具备学习条件外，义务教育阶段适龄儿童、少年不失学辍学，失学辍学“个个都清楚，人人有交代”。全面落实好教育惠民政策。确保所有义务教育阶段适龄儿童入学完成九年义务教育。（责任单位：教育，各村（社区）；整改时限：2021年10月底前取得阶段性成效，长期坚持）
5.有的地区实现基本医疗有保障主要靠财政补贴，慢病签约服务不到位。
    整改措施：
    确保脱贫户和边缘易致贫户100%参加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和大病保险，落实基本医疗、大病保险、医疗救助、兜底保障“四重保障”一站式结算待遇政策，全面排查全乡慢病人员情况，对符合条件的脱贫户和边缘易致贫户慢病患者及时办理慢病卡，并做好后续服务工作。（责任单位：卫生院、各村（社区）；整改时限：2021年10月底前取得阶段性成效，长期坚持）
    6.有的地区安全饮水设施管理不到位，供水时断时续。              整改措施：
    认真开展农村饮水安全和安全饮水设施大排查，逐村逐户查缺补漏，补齐短板。建立健全农村安全饮水的管护机制，确保饮水安全工程充分发挥效益。对水源不稳定、季节性缺水的地方，要建立饮水应急供水保障机制，确保群众饮水安全。（责任单位：水利水电服务中心，各村（社区）；整改时限：2021年10月底前取得阶段性成效，长期坚持）
    （三）产业就业帮扶工作仍需持续用力推进
    7.有的地区扶贫产业刚刚起步，产业扶贫项目后续跟踪服务、培训指导不到位，带贫益贫机制不完善，脱贫人口生产经营性收入增长不明显，脱贫村集体经济较为薄弱。
    整改措施：
    一是加强农村种植、养殖实用技术培训推广力度，提高农民种植、养殖科技应用水平，逐步提高投入产出比，提高种植、养殖业经济效益，稳步提高农户家庭经营收入，不断增强低收入农户的自我发展能力。
    二是切实提升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化水平，按照龙头企业绑合作社、合作社绑农户的“双绑”要求，通过“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龙头企业+集体经济+农户”等模式，进一步紧密产业利益联结机制，不断提升农业组织化水平。积极鼓励合作社采取流转等方式，集中连片开发特色产业、发展规模养殖，促进农牧业向适度规模发展，同时尽量吸纳流转土地的农户家庭的劳动力用工，帮助群众就地就近开展务工，多种渠道提高农户收入。
    三是建立健全股份合作机制，深入推进农村集体经济强村工程，用2至3年时间力争每村年收入最低达到5万元，实现村集体经济全覆盖。
    （责任单位：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各村（社区）；整改时限：2021年10月底前取得阶段性成效，长期坚持）
    8.有的地区扶贫小额信贷未做到“应贷尽贷”、擅自设置贷款门、延期展期政策落实不到位，有的脱贫人口贷款未用于产业发展。
    整改措施：
    一是依靠村“两委”、驻村工作队等力量，加大扶贫小额信贷政策宣传，进一步摸清已脱贫户贷款需求。
    二是围绕《迪庆银保监分局迪庆州财政局中国人民银行迪庆州中心支行迪庆州人民政府扶贫开发办公室转发关于过渡期脱贫人口小额信贷政策文件的通知》（迪银保监发〔2021〕4号）文件及2021年脱贫人口小额信贷工作计划安排，从信贷政策执行、小额信贷政策落实方面，加强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引导、沟通，要求承贷机构认真审核资料，把关好贷款申请人条件。对脱贫群众的生产资金需求，符合申贷、续贷、追加贷款等条件的各承贷金融机构要对有产业发展能力、符合贷款条件和有贷款需求的已脱贫户“能贷尽贷”，不得人为设置障碍。
    三是督促加大对扶贫小额信贷摸底排查力度，加强贷后跟踪管理，严防“名股实债”、“借贷收息”、“一股了之”、  扶贫小额信贷用于非生产性支出等问题，进一步明确贷款用途。督促加强扶贫小额信贷贷后检查，规范用途管理，确保新发放扶贫小额信贷用于生产性支出。
（责任单位：扶贫办、财政所、拖顶乡农村信用联社，各村（社区）；整改时限：2021年10月底前取得阶段性成效，长期坚持）
    9.有的地区存在执行就业转移政策有差距、技能培训针对性不强、对受疫情影响务工回流人员帮扶不够等问题。
    整改措施：
    一是加大有针对性的就业帮扶政策落实力度，用好用足社会保险“减、免、延、缓”优惠政策，加大稳岗返还兑现力度，切实降低企业成本，助力企业复工复产，稳定全乡就业形势，服务脱贫攻坚大局。确保有就业意愿劳动力均能享受政府补贴性技能培训和公共就业帮扶。
    二是持续开展脱贫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向脱贫劳动力、易致贫劳动力推荐就业岗位，帮助有就业意愿劳动力实现转移就业。
    三是加大劳动技能培训、岗位推送、科学合理设置公益性岗位，精准实施就业帮扶措施。
（责任单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服务中心，各村（社区）；整改时限：2021年10月底前取得阶段性成效，长期坚持）
    10.有的地区公益岗位聘用管理不规范，存在人岗不相适问题。
    整改措施：
    严格按照《迪庆州公益性岗位开发管理办法》，科学合理管理和使用公益性岗位。（责任单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服务中心、林业和草原服务中心，各村（社区）；整改时限：2021年10月底前取得阶段性成效，长期坚持）
    （四）重点工作推进仍需提质增效
    11.有的地区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帮扶工作还需持续推进，有的脱贫人口搬迁后务工就业、发展产业存在困难，少数搬迁户“两头跑、两头住”。
    整改措施：
    一是大力发展安置点后续产业。明确产业发展重点和实施路径、配套支持政策和具体帮扶措施等，与安置点后续建设规划一体实施、有效衔接；着眼农村搬迁安置点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调整优化产业结构，积极吸引企业投资兴办农产品精深加工企业，推动安置点农产品就地加工，提升农产品质量、扩大供给规模，带动搬迁群众增收。
    二是提升安置区就创业服务站能力，持续强化对搬迁劳动力的技能培训。做好省内外对接，定向投放岗位。因地制宜组织动员搬迁群众参与当地重点项目建设，就近就地就业。综合运用岗位推送、定向输送、公益性岗位兜底安置等各种措施，加大就业帮扶力度。
    （责任单位：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服务中心，各村（社区）；整改时限：2021年10月底前取得阶段性成效，长期坚持）
    12.有的搬迁安置点还存在治理体系不够完善、搬迁群众生活保障有待加强、融入新生活困难多等问题。
    整改措施：
    按照“规模适宜、功能合理、经济安全、环境整洁、宜居宜业”的原则，配套建设安置区水、电、路、电信网络、垃圾处理及教育、文化、体育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紧紧围绕“社会治理”“公共服务”两大工程，完善配套设施，打造宜居家园，进一步建立完善安置点基层党组织，成立完善社区居民委员会，理顺党员基层党组织关系，选优配强基层党组织、社区组织领导班子，充分发挥基层组织作用，为搬迁点后续各项工作的有序推进提供保障。（责任单位：金珠嘎尺社区；整改时限：2021年10月底前取得阶段性成效，长期坚持）
    13.有的地区东西部扶贫协作产业、就业工作落实还不够精准。
    整改措施：
[bookmark: _GoBack]    提升转移就业组织化程度，精准对接已脱贫劳动力“供给”与“需求”。加强东西部劳务协作，强化劳务输出地和输入地对接，加强沪滇劳务协作。引导农村劳动力有序返岗就业，扩大劳务输出规模。加大“点对点、一站式”服务工作力度，组织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责任单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服务中心，各村（社区）；整改时限：2021年10月底前取得阶段性成效，长期坚持）
    14.有的地区扶贫和扶志扶智结合不够，“等靠要”思想仍然存在。
    整改措施：
    持续提升脱贫群众内生动力。坚持“富脑袋”和“富口袋”并重，加强志智双扶，发挥好群众的“主体”作用、干部的“引领”作用、政策的“导向”作用，以巩固感恩教育、学习“党史”教育、“四美创建”、积分超市等为载体，积极开展“四美创建”等活动，推动群众观念转变、能力提升、文明习惯养成，引导群众摒弃“等靠要”思想。（责任单位：宣传，各村（社区）；整改时限：2021年10月底前取得阶段性成效，长期坚持）
    15.有的地区消费扶贫推进力度不够有的过度依赖政府组织购买。
    整改措施：
    一是提高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质量，大力推广订单生产、生产托管、土地流转、就业务工等利益联结机制，构建合作社抓生产组织，已脱贫户负责劳务的专业化生产经营格局。切实密切农户与产业合作组织的利益链接机制，提升农产品品牌、品质和效益，促进脱贫群众持续稳定增收。
    二是加大消费帮扶落实力度，加大对电商等新兴业态市场的开拓扶持，鼓励“直播带货”“微商”“云销售”等，多渠道解决农副产品“卖难”问题。深入实施消费帮扶行动，加强农特产品认定，完善政府采购、帮扶协作、经营主体参与、社会组织参与机制，全力稳定消费帮扶产品销售渠道、扩大销售额。
    （责任单位：农业综合服务中心、扶贫办、市场监督管理所，各村（社区）；整改时限：2021年10月底前取得阶段性成效，长期坚持）
    （五）相关工作制度需进一步完善
    16.有的地区项目资金管理使用不严格，项目库调整不及时，公示公告不规范，资金下达进度慢。
    整改措施：
    一是严格项目入库，实现动态管理、封闭运行。按照“实事求是、自下而上”的原则，对入库项目进行充分论证，及时建立项目库，确保入库项目的科学性及可操作性。及时将年度项目录入国办系统，进行封闭运行管理。根据项目库动态管理原则，确需变更的项目，严格按照报批程序同意后及时变更。
    二是落实扶贫项目库建设及公告公示制度。根据《国务院扶贫办关于完善县级脱贫攻坚项目库建设的指导意见》《云南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关于加强县级脱贫攻坚项目库建设和完善扶贫资金项目公告公示制度的实施意见》，严格执行“村申报一乡审核一县审定”的编报程序编制，做到项目数据“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并将项目库内的项目纳入政府政务公开范畴，全过程公开。
    三是落实扶贫资金公告公示制度。严格按照《云南省全面实施扶贫资金项目公告公示制度的实施意见》通知要求，扶贫资金要按照“谁分配、谁公开，谁使用、谁公开”原则，分级进行公示公告，扶贫项目要事前公示、事后公告。做到扶贫资金分配结果一律公开，乡村两级扶贫项目安排和资金使用情况一律公告公示。
    四是按“资金跟着项目走”的原则，统筹整合涉农资金严格实行国库集中支付制度，优化资金支付流程。对扶贫资金实行报账制管理的，按照“程序不减、周期缩短”的要求，加快资金拨付进度。
（责任单位：财政所、扶贫办，各村（社区）；整改时限：2021年10月底前取得阶段性成效，长期坚持）                         
17.地区扶贫项目资产后续管理不到位，存在底数不清、资产闲置、收益未及时兑现等现象。
    整改措施：
    一是加快扶贫资产管理移交工作，确保扶贫资产持续稳定发挥效益，对2016年以来使用各级各类财政扶贫资金形成的资产全面进行清产核资，项目验收结账，对扶贫资产进行确权登记，纳入国有资产和农村集体资产管理体系，构建资产底数清晰、产权归属明晰、类型界定科学、主体责任明确、运行管理规范的扶贫资产管理机制，确保公益性资产持续发挥作用，经营性资产不流失或被侵占。保障扶贫资产所有者、经营者和受益者合法权益，让扶贫资产最大限度发挥作用，为构建长效稳定的带贫减贫机制提供基础保障。
二是加强后续管理，按照“所有权与监管权，受益权与管护权相结合”的原则，落实具体单位、具体责任人负责管护，明确监管责任和管护义务，制定管理责任清单、加强扶  贫项目资产后续运营的日常监管。并严格按照国有资产及农村集体资产管理的有关规定对需进行处置的资产进行处置。
（责任单位：财政所、农业综合服务中心、扶贫办，各村（社区）；整改时限：2021年10月底前取得阶段性成效，长期坚持）
    三、整改要求
    脱贫攻坚成效考核指出的薄弱环节是当前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中的短板和问题，要坚持“没有点明问题不代表没有问题”的工作原则，将省级指出的问题同自身发现问题结合起来，将问题整改与工作推进结合起来，统筹兼顾，协调谋划，对成效考核反馈的工作薄弱环节，主动认领，举一反三，对脱贫攻坚工作开展全面排查，推动老问题和新问题、现实问题和历史问题一并整改、解决，确保问题整改和工作推进取得实效，切实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接续推进乡村振兴。
附件：拖顶乡关于2020年省对州（市）脱贫攻坚成效考核指出问题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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